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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18 年 4 月 11 日

高建伟：本院受理原告山东黑石担保发展有限公
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214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下午 14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
庭第一审判庭(潍坊恒易宝莲金融大厦 A 座九楼)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王洪昌、裴迎春：本院受理原告山东黑石担保发

展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8)鲁 0705 民初 228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
融法庭第一审判庭(潍坊恒易宝莲金融大厦 A 座九
楼)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刘继斌、李建娥：本院受理原告山东黑石担保发

展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8)鲁 0705 民初 221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下午 15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
融法庭第一审判庭(潍坊恒易宝莲金融大厦 A 座九
楼)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许强、李坤、崔文军、王杰、许新军、许亚平、杨昆

山、杨素珍：本院受理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鲁 0705 民初 7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邸瑞海、王治美、朱世洪、刘雪梅、毛德孝、张娟：

本院受理原告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鲁 0705 民
初 307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查封清单。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14 时 3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审判庭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潍坊华宏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潍坊润达钢结构

工程有限公司、潍坊亿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刘洪
山、李文彩：本院受理原告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8)鲁 0705 民初 18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清单。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审判庭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侯玉华、李玉春、朗济坤：本院受理原告刘广东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鲁 0705
民初 2204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陈配配、杨阳、赵永营、胡一玲：本院受理山东鱼

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杨加齐、李月
云、屈世俊、陈三妮、鱼台县华发粮油制品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5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鱼台县人民法院
李丰收、马芳华：本院受理山东鱼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赵国际、李灿灿、宋紫阳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鱼台县人民法院
李建华、黄艳萍：本院受理山东鱼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刘培培、于国梁、张涛、李翠
萍、王飞、李田田、王传厚、李兰英、李天平、济宁市万
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鱼台县人民法院
张予、汪琪：本院受理的高峰申请执行张予、汪琪

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委托山东上和土地房产评
估测绘有限公司对张予、汪琪位于梁山县城水泊西路
109 号 1-409 室楼房一幢进行评估。评估价 328156 元，
现将评估公司作出的鲁上和估字(2018)第 031503 号价
格评估报告书，予以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前来本院领取该评估报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未提出异议，公
告送达异议期限届满后 3 日内本院依法委托淘宝网
络拍卖，并于拍卖之日参加竞买，逾期视为放弃相关
权利，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梁山县人民法院
王明光：本院受理潘敏申请执行王明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委托济宁天地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对王明光所有梁山县城人民北路南路祥和小
区 6-2-202 室进行评估。评估价 299477 元，现将评估公
司作出的济天估 170912D-1 价格评估报告书，予以公
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前来本院领取该评
估报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
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
议。逾期未提出异议，公告送达异议期限届满后 3 日
内本院依法委托淘宝网络拍卖，并于拍卖之日参加竞
买，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梁山县人民法院
於德地:本院受理原告赵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826
民初 238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环境资源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遇法定
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微山县人民法院

王作英、姜新富：本院受理原告临沂启翔房产代
理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查封、扣押财产清单、查封公告、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银雀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仲维曼、李娜:本院受理原告施磊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鲁 0826 民初 2596 号民事判决书及本院(2017)鲁
0826 民初 2596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环境资源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遇法定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微山县人民法院
蔡士明:本院受理原告刘广山诉你、付强、卜宪

省、杨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826 民初 2370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欢城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遇法定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微山县人民法院
蔡富兵：本院受理原告时均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峄山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城市人民法院
孔宪廷、李艳婷：本院受理原告韩曙光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峄
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城市人民法院
董莉斌：本院受理原告张宗礼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宿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城市人民法院
冯广亮：本院受理原告孟庆平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宿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城市人民法院
王鹏：本院受理原告郝登进诉你及山东鑫琦实业

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城市人民法院
董庆迎：本院受理原告刘雷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区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城市人民法院
秦华：本院受理原告孟祥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区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城市人民法院
陈中、王运华：本院受理原告孙玉国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张庄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城市人民法院
苏传福：本院受理原告王邵丽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张庄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城市人民法院
王鹏：本院受理原告宋长庆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城市人民法院
王胜明：本院受理原告穆广来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鲁 0883 民初 57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城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城市人民法院
郑庆焕、张培才、郑庆元、公茂联、郝庆虎：本院受

理原告郝玉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鲁 0883 民初 14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城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城市人民法院
山东长金昊煤业有限公司、济宁顺天经贸有限

公司、济宁市燎原贸易责任有限公司、山东聚鲁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山东裕林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季
建永、毕蕾、季兆国、于秀华、胡福艳、董龙亮、文来
良：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8 民初 290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旭：本院受理原告邹城市峄山镇人民政府诉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地址
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883 民初
45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
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城市人民法院
王振国、李金亮、王印芹、李精通、鱼台县世纪通

康汽车美容有限公司：本院依法受理申请人李永军、
董升安与你们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第 15 日
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体防: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张理军与被上诉人贾

万龙和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8 民终 572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路: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张文文与被上诉人陈

伟、原审被告庞玉峰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8 民终 1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神工宏全模具有限公司、山东中焱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鲁 08 民终 1789 号上诉人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邹城支行、山东润峰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荣芬诉被你们与倪志华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第二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岩、王晖: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巩伟与被上诉人

张倍蓓、原审被告王广宁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
诉人巩伟、李鲲鹏、司福运与被上诉人张倍蓓、王广宁
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8 民终 6148-6149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席福群: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张胜秋、高振泉、张绪

军与被上诉人刘浩然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8 民终 283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宁通用砂轮制造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宁分行诉济宁通用砂轮制造有限公司、陈
廷干、杜兴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济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5)济商初字第 146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济宁市富兴锦茂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宁分行权益承受人)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
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同日依法立案执行。在执
行过程中，本院委托淘宝网对你单位位于济宁市高新
区山博路南的土地[证号：济中国用(2007)第 0802062276
号]和房产[证号：济宁市房权证中区字第 2008002733 号；
济宁市房权证中区字第 2008002734 号]以评估总价值
1106 . 44 万元为底价进行第一次拍卖流拍后，申请执行
人中科华源实业有限公司(原济宁市富兴锦茂实业有
限公司)愿意接受上述不动产抵欠款 1106 . 44 万元。为
办理不动产过户，限你单位在登报后五日内将上述 3
套产权证上交本院，逾期不上交，济中国用(2007)第
0802062276 号、济宁市房权证中区字第 2008002733 号、
济宁市房权证中区字第 2008002734 号原产权证作废。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富邦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富邦盛

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曲阜分公司：本院受理(2015)济
民初字第 191 号原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
东富邦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富邦盛世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曲阜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启超：本院受理上诉人张欣诉田秀彪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上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送达后的第 3 日上午 09 ：0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梁帆：本院受理上诉人高文文诉孔令彪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上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送达后的第 3 日下午 15 ：3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贾红燕：本院受理上诉人孟庆军诉杜蒙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上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送达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3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学臣：本院受理上诉人李金英诉刘延清及你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上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送达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00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鸿宇、林波：本院受理上诉人济宁山大海成热

工有限公司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后的第 3 日
下午 15 ：3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贾延东：本院受理上诉人梁长柱诉山东省汶上县

郭楼建筑公司及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后的第 3 日上午
09 ：0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娜娜：本院受理尹明臣诉你离婚纠纷上诉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汶上县鑫汇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亓新娟：本院受

理原告何红波与被告汶上县鑫汇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亓新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向你们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第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九时三十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汶上县人民法院
林存全：本院受理杜庆才与你、张朝峰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并定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下午 14 ：30 时在本院第十
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瑞玲、魏玉田、山东衣言衣语服饰有限公司、孟
令花:本院受理闫巨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孙瑞玲、魏玉田、山东衣言衣语服饰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闫巨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合伟、陈加翠、王鑫、李叶欣、王晶、郑晓红、日

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挥动年华体育器材有限公司、日照
市博飞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日照沪农商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4 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日照新正源日用品有限公司、日照市佳怡食品有

限公司、山东蓝鳌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庄勇、郑俊建、
郑俊荣、周小旦、刘现波: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日照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日照新正源日用品有限公司、日照市佳怡食品有

限公司、日照新正源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地正实业有
限公司、郑俊建、郑俊荣、周小旦:本院受理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邓枝兴：本院受理原告杜贞翠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峤山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莒县人民法院
王海飞：本院受理魏金耀与王海飞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长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莒县人民法院
王淑全：本院受理原告李秀梅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122 民初 2105 号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18 年 7
月 18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城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莒县人民法院
成小梅、刘军：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惠民嘉韵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鲁 1621 民初 232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孙武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惠民县人民法院
张庆余：本院受理原告王芳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鲁 1621 民
初 26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孙武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惠民县人民法院
孙强：本院受理原告杭玉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21
民初 2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孙强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杭玉明借款 13600 元。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滨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惠民县人民法院
刘洋、李洪全、李佃国：本院受理李占英诉你们

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市分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1621 民初 123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民一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惠民县人民法院
张作鸿：本院受理原告王宁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邹平县人民法院
张兴良、马建广、赵学康：本院受理原告张玉鹏与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魏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山东金地食品有限公司、刘新青、王俊玲、刘强、

牟燕利、山东沾化天元食品有限公司、卢守源、于景
香、山东滨州永大三合无花果开发有限公司、李增福、
高淑芬、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百果园食品有限公司、
周永贤、季国霞、山东益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滨州市众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上午 9:30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
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吝大军：本院受理原告肖国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该案(2016)鲁 1602 民初 3381 号民事判决书中
存在笔误，补正如下：(2016)鲁 1602 民初 3381 号民事
判 决 书 中 原 告 肖 国 强 的 身 份 号 码
“372301196311094135 ”补正为“372301197211201436 ”，
案由“买卖合同”补正为“劳务合同”。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该案(2016)鲁 1602 民初 3381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李增福、高淑芬、山东益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瑞川硅业有限公司、鲍明锐、王俊玲、吕丕勇、姜
振辉、山东金地食品有限公司、刘新青、沾化家裕化
工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滨州市众成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
上午 9:00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滨州绿福园食品有限公司、王家康、王淑伟：本院

受理原告滨州市大地棉油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滨州市
滨城区土产杂品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鲁 1602 民初 5378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桃园建设有限公司济南二分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韩砚波诉你、胜利油田滨南社区兴业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二审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4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李威：本院受理原告信守业诉被告李威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02 民初 24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董冰、董玉亭：本院受理原审原告陈庆与原审被

告滨州宏丽印务有限公司、刘佃卫、董冰、董玉亭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鲁 1602 民监 1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秘佃伟:本院受理原告李新安诉你、山东凯利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山东绿茵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
二审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滨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 4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滨州中非沼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玉海：本院

受理的原告王立凤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1602 民初 36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曾小波、山东众友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洪波、董江涛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25 民初 1054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博兴县人民法院
刘兴武：本院受理原告李永红诉被告刘兴武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25 民初
21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博兴县人民法院
王学友：本院受理的王花枝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无棣县人民法院
张树榕：本院受理的张荣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无棣县人民法院
袁炳君、无棣富桥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赵凤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23 民初 389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赵凤霞借款
193100 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无棣县人民法院
袁炳君、无棣富桥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王树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23 民初 389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王树芝借款
55000 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无棣县人民法院
王龙：本院受理原告刘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无棣县人民法院
王龙、孙文秀：本院受理原告刘彪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无棣县人民法院

无棣富桥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袁炳君、杨洪
彩：本院受理徐芝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23 民初 2952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
徐芝兰借款本金 20 000 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无棣县人民法院
无棣富桥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袁炳君、杨洪

彩：本院受理徐清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23 民初 2951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
徐清智借款本金 80 000 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无棣县人民法院
滨州金桥典当有限公司、潘梅征、赵庆霞：本院受

理原告山东中禾化学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国，第三人赵
庆霞等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鲁 1603 民初 1759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滨州金桥典当有限公司、潘梅征、赵庆霞：本院受

理原告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国，第三
人赵庆霞等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鲁 1603 民初 1755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沾化县供销合作社工业品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山

东思恒智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省沾化供
销大厦等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一案，已审理终结。
被告山东思恒智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杨小燕:本院受理原告张光辉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邱业存、湖南顺泰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仇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 08 ：50 在本院(滨城区
渤海四路黄河十六路口向北 200 米路西)第十六审判
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王景红：本院受理原告张随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
08 ：50 在本院(滨城区渤海四路黄河十六路口向北
200 米路西)第十七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张气芳：本院受理原告滨城区东豪汽修厂与被告

张气芳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鲁 1602 民初 468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李福祥、张志红：本院受理原告杨玉伟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 08 ：50 在本院(滨城区渤海四路黄
河十六路口向北 200 米路西)第十六审判庭公开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姜海军、常云花：本院受理原告李猛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 10 ：00 在本院(滨城区渤海四路黄河十
六路口向北 200 米路西)第十六审判庭公开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刘洪龙：本院受理原告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鲁 1602 民初 362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宿延平：本院受理刘同业与你方及蔺静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鲁 16 民终 200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于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否则，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滨州市新天地房建开发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无

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诉你等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颜军：本院受理上诉人四川省泸州市建设工程公

司与被上诉人张海峰、吴有勇、曾宋兵、颜军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鲁 16 民终 5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宿延平：本院受理王国华诉李广卫、宿延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鲁 16 民终 17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孟雁飞：本院受理你与原告上海弘奇永和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16 民初 95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否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滨州市滨城区全统永和豆浆店：本院受理你与原

告上海弘奇永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鲁 16 民初 9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否则，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文才：本院受理原告杨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温店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阳信县人民法院
岳峰：本院受理原告尹圆圆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温店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阳信县人民法院
吕建西：本院受理原告陈胜景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22
民初 151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温店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阳信县人民法院
张坡：本院受理原告崔学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温店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阳信县人民法院
枣庄市锦隆达机械铸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刘现运诉你单位定金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2017)鲁 0404 民初 13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我院 9003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兆成二手车行、刘兆成：本院受理

上诉人孙健与被上诉人颜炳超、李中华及你们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诉状，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启光(身份证号 370402196410208011)、张立国(身

份证号 370481197202254291)：本院受理上诉人贺敬荣
诉被上诉人赵启光，原审被告张立国，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4 民终 1311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玉国：本院受理上诉人满孝雨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依法进行了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鲁 04 民终 6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一、
撤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 0403 民
初 1070 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山东省枣庄市薛城
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满孝雨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
费 6550 元予以退回。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益丰果蔬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言科诉

被告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君山路支行、第三人周生
勇及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依法进行了
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4 民初 7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言科的起诉。如
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王言科就本案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景许：本院受理的上诉人赵仕坤与被上诉人孙

剑、李景许、韩建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鲁 04 民再 18 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传票、廉政监督卡、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邯郸中心支公司与被告赵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市市中支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404 民初
12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
枣庄聚茂商贸有限公司、孙延凯、宋宇革、万彬：

本院受理原告单立民诉你们汽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402 民
初 16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齐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枣庄聚茂商贸有限公司、孙延凯、宋宇革、万彬：

本院受理原告胡滨诉你们汽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402 民初
16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齐
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枣庄聚茂商贸有限公司、孙延凯、宋宇革、万彬：

本院受理原告井伟诉你们汽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402 民初
16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齐
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德胜、枣庄市凤鸣湖迎宾馆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枣庄市市中区恒升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王慧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被告王慧在法定期间向山东省枣庄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张宏泰、张文国、兰明菊、张百灵：本院受理

原告王彪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四案,现已审理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 2 0 1 7 ) 鲁 0 4 0 2 民 初
4 5 1 9 、4 5 2 0 、4 5 2 1 、4 5 2 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第六审判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自公告期届满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
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湖南

融城物通天下物流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失的号码 313 0 0 0 5 1 4 0 5 5 1 9 6 9 、票面金额伍万元
整、出票人山东丰源通达电力有限公司、收款人山
东丰源远航煤业有限公司北徐楼煤矿、付款行枣庄
银行、出票日期 2016 年 8 月 26 日、到期日 2017 年 2
月 26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2 日作出(2018)鲁 0402 民催 1 号民事判决书，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湖南
融城物通天下物流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
支付。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营业

部：申请人山东鲁信天一印务有限公司因承兑汇
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
条、第二百二十条规定，通知你方对签发的票号为
10300 0 5 2 2 2 2 5 6 7 4 9 、票面金额为壹万元整、出票日
期为 201 7 年 9 月 21 日、到期日期为 201 8 年 3 月
21 日、出票人为滕州海王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苏鲁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山东鲁
信天一印务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请立即停止支付，待本院作出裁定或判决后再
作处理。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 7 年 11 月 7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滕

州市龙阳聚鑫综合门市部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失的号码 313 0 0 0 5 1 4 2 6 7 5 7 0 9 、票面金额壹佰万
元整、出票人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款
人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流中心、付款行
枣庄银行、出票日期 2 0 1 7 年 9 月 1 8 日、到期日
2018 年 3 月 18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
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4 日作出(2017)鲁 0402 民催 11 号民事
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申请人滕州市龙阳聚鑫综合门市部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刁宗山：本院受理原告杜泽荣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1 8 )鲁 0 4 8 1 民
初 15 1 0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北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滕州市人民法院
枣庄茂源商贸城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申请

原告枣庄鑫达路建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枣庄茂源
商贸城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2017 )鲁 0404 民初 239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报告财产令、执
行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你应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
王次贺、郝成花、徐兆宇、陈德芝：本院受理原

告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峄城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 )鲁 0404 民初 12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我院 9010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
孟祥顺：申诉人孙峰因与被申诉人楚守爱、一审

被告程秋云、孟祥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2015 年 9 月 22 日作出(2015)
薛民初字第 680 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枣庄市人民检
察院申诉，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再
审。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再审申请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交书面意见的时
间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不提交书面意见，不影响本
院再审。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孙聪：本院受理原告王磊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沙沟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姜卫志、杨斌、杨培军：原告枣庄市迅达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姜卫志、杨斌、杨培军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 2 0 1 7 ) 鲁 0 4 0 3 民初 2 9 1 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 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枣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陈涛：本院受理原告枣庄问天阁商贸有限公司

诉被告陈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405 民初 1032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
泰安市顺成机械有限公司、泰安方正印务有限

公司、泰安市前舜物资有限公司、泰安市恒昌金属
有限公司、王安良：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大河支行申请执行(2015)
岱商初字第 1145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鲁 0911 执 1847 号一案的执行传票、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摩科瑞能源贸易私人有限公司(MERCURIA

ENERGY TRADING PTE . LTD . ，下称“摩科瑞公

司”)自 2018 年 4 月 11 日起解除就下述七批电解铜

货物(下称“七批货物”)对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

(下称“德诚公司”)的委托，委托权限包括但不限于：

办理七批货物入公共型保税仓库手续、根据摩科瑞

公司指令办理七批货物出库手续以及代理摩科瑞

公司在中国境内的一切业务。

特此公告。

摩科瑞能源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MERCURIA ENERGY TRADING PTE . LTD .)

2018 年 4 月 11 日

序号 提单编号 净重（吨）

1 ANRTAO400429 200 . 424

2 ANRTAO400429A 300 . 030

3 ANRTAO400429B 300 . 054

4 ANRTAO400429C 300 . 574

5 ANRTAO400429D 299 . 910

6 ANRTAO400429E 199 . 808

7 ANRTAO400429F 200 . 604

借款人 借款人身份证号码 发放日期 到期日期 贷款余额 欠息金额 担保人

郭宗翔 372428196609191515 2005-12-30 2006-12-20 13,399 . 45 103,645 . 52 王文华

郭宗翔 372428196609191515 2006-08-31 2007-08-31 100,000 . 00 259,199 . 47 邓宽斌

郭宗翔 372428196609191515 2006-08-31 2007-08-31 72,669 . 80 239,053 . 47 邓宽斌

焦立军 372428197104051212 2012-06-29 2013-06-15 29,250 . 00 45,746 . 98 孙建国,孙法国,焦书收,焦丙超,孙景建

焦书收 372428196607121214 2012-06-28 2013-06-05 29,999 . 90 46,754 . 08 孙建国,孙法国,焦立军,焦丙超,孙景建

蔺心军 371424196409041233 2015-06-25 2016-06-24 20,000 . 00 6,458 . 89 蔺国庆,蔺善印

蔺心军 371424196409041233 2015-09-16 2016-09-15 30,000 . 00 8,337 . 93 蔺国庆,蔺善印

蔺心军 371424196409041233 2015-09-18 2016-09-17 20,000 . 00 5,552 . 01 蔺国庆,蔺善印

蔺心军 371424196409041233 2016-05-17 2017-01-15 30,000 . 00 7,058 . 66 蔺国庆,蔺善印

蔺心奎 371424196403231212 2015-10-15 2016-01-10 50,000 . 00 17,954 . 77 夏连平,夏友华,蔺继富,蔺心建,蔺善斌,张宪军,蔺心征,蔺善云

蔺心奎 371424196403231212 2015-11-16 2015-12-15 29,523 . 74 9,831 . 09 夏连平,夏友华,蔺继富,蔺心建,蔺善斌,张宪军,蔺心征,蔺善云

芦广峰 372428196309061217 2014-11-29 2015-09-03 43,616 . 44 8,456 . 56 夏景波,赵国栋

邵才红 372428197301282431 2011-11-01 2012-10-25 87,380 . 00 63,618 . 84 夏德彬

孙法国 372428196710201239 2012-06-29 2013-06-28 30,000 . 00 47,519 . 82 孙建国,焦书收,焦立军,焦丙超,孙景建

孙建国 372428197408151212 2013-08-01 2014-06-20 100,000 . 00 106,219 . 16 孙法国,焦书收,焦立军,焦丙超,孙景建

孙景建 372428197111251212 2012-06-25 2013-06-24 30,000 . 00 46,500 . 93 孙建国,孙法国,焦书收,焦立军,焦丙超

孙世君 372428197107171236 2013-04-20 2014-04-01 50,000 . 00 44,042 . 46 孙世胜,王衍龙,王心朋,王心国,黄贵胜,王心江,王广和,王德志

孙世胜 372428196603091214 2013-04-11 2014-04-10 10,000 . 00 8,197 . 23 王衍龙,王心朋,王心国,黄贵胜,王心江,王广和,王德志,王德山

孙世胜 372428196603091214 2014-02-17 2014-04-10 90,000 . 00 67,405 . 84 王衍龙,王心朋,王心国,黄贵胜,王心江,王广和,王德志,王德山

谭世峰 372428196708251210 2013-06-05 2014-06-04 43,635 . 69 46,090 . 46 牛传海,牛继富

唐大保 371424196904061215 2013-04-30 2014-03-07 85,887 . 10 90,516 . 44 唐心海,唐兴传,马仁福,唐心俊,唐存伟,唐大峰,唐心刚,唐心军

唐大坤 372428197504201259 2013-03-15 2014-03-05 44,619 . 67 46,259 . 47 唐心海,唐兴传,马仁福,唐心俊,唐存伟,唐大峰,唐心刚,唐心军

唐道亮 372428197308141236 2015-05-27 2016-05-20 100,000 . 00 30,977 . 34 唐大忠,唐兴进

唐明学 372428195607091233 2013-05-11 2014-03-01 6,136 . 18 14,049 . 70 唐心海,唐兴传,马仁福,唐心俊,唐存伟,唐大峰,唐心刚,唐心军

唐明学 372428195607091233 2013-07-02 2014-03-09 41,934 . 00 49,031 . 78 唐心海,唐兴传,马仁福,唐心俊,唐存伟,唐大峰,唐心刚,唐心军

唐明学 372428195607091233 2013-09-25 2014-03-01 12,000 . 00 10,835 . 87 唐心海,唐兴传,马仁福,唐心俊,唐存伟,唐大峰,唐心刚,唐心军

唐明学 372428195607091233 2013-11-12 2014-03-01 18,000 . 00 16,253 . 48 唐心海,唐兴传,马仁福,唐心俊,唐存伟,唐大峰,唐心刚,唐心军

唐心俊 372428197102091237 2013-01-23 2014-01-22 8,055 . 10 13,625 . 23 唐心海,唐兴传,马仁福,唐存伟,唐大峰,唐心刚,唐心军,唐心臣

唐心俊 372428197102091237 2013-11-08 2014-03-01 50,000 . 00 43,859 . 96 唐心海,唐兴传,马仁福,唐存伟,唐大峰,唐心刚,唐心军,唐心臣

吴树刚 372428196609041234 2015-02-10 2016-01-30 45,000 . 00 22,154 . 64 吴树文,吴仁富

夏连平 372428196806241219 2015-02-14 2016-01-20 46,753 . 14 22,177 . 16 夏友华,蔺继富,蔺心奎,蔺心建,蔺善斌,张宪军,蔺心征,蔺善云

夏清水 372428560420121 2006-09-23 2007-09-23 100,000 . 00 257,257 . 33 夏好良,孙家远

夏友华 372428197209251253 2014-12-01 2015-11-20 46,753 . 14 21,456 . 39 夏连平,蔺继富,蔺心奎,蔺心建,蔺善斌,张宪军,蔺心征,蔺善云

夏友华 372428197209251253 2014-12-04 2015-12-01 50,000 . 00 22,290 . 01 夏连平,蔺继富,蔺心奎,蔺心建,蔺善斌,张宪军,蔺心征,蔺善云

张宪军 371424197204141219 2014-12-04 2015-12-03 76,753 . 13 36,967 . 76 夏连平,夏友华,蔺继富,蔺心奎,蔺心建,蔺善斌,蔺心征,蔺善云

山东临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合支行(原临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合信用

社)对以下债务人拥有的合法债权，依照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政策，现

督促债务人及早向山东临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合支行清偿债务，各担保人履行

其相应的连带清偿责任。现将债务人拖欠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进行公告催收，名单如下：

山东临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18 年 4 月 11 日

债务公告催收

债权转让公告
我行拟对刘全琛 1 笔不良贷

款债权转让，有意者请与我行联

系，电话 8312333。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8 日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分行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与潍坊承厚经贸有限公司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特此公告通知主债务人、担
保人及其他当事人。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主债务人及担保
人享有的主债权合同(协议)及担保合同(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
潍坊承厚经贸有限公司；因债务人及担保人未履行还款及担保责任，东营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向法院提起诉讼已出具法院判决的，东营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将公告清单中判决书确定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潍坊承厚经
贸有限公司。

从公告之日起，请各主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当事人 3 日内向实际权利
人或其他指定的代理人履行相应合同(协议)约定的义务(若主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他当事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
算责任)。

特此公告。
公告清单：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2018 年 4 月 11 日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1 山东芮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继伟、李永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判决书名称 担保人及抵押人名称

1
潍坊诗圣酒水有限
公司

潍 坊 市 奎 文 区 人 民 法 院
（2016 ）鲁 0705 民初 1023 号

潍坊天行健商贸有限
公司、李堃

潍 坊 市 奎 文 区 人 民 法 院
（2016 ）鲁 0705 民初 1024 号

潍坊天行健商贸有限
公司、刁可海

2 于子斌
潍 坊 市 奎 文 区 人 民 法 院
（2017 ）鲁 0705 民初 2830 号

于子斌

债权转让公告
张 传 涛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725198010220695)于 2010 年 3 月 23
日在我行办理贷款 40000 元，到期日为
2011 年 3 月 20 日，截止到 2018 年 3 月
16 日，结欠本金 40000 元，结欠利息
36421 . 96 元。我行现将该笔贷款债权进
行转让。

特此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1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李 永 河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725198001180679)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在我行办理贷款 149985 元，到期日
为 2013 年 2 月 26 日，截止到 2018 年 2
月 7 日共结欠贷款本金 149985 元，欠
息约 183933 . 27 元。我行现将该笔贷款
债权进行转让。

特此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1 日

债权转让公告
郝 士 俭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72595606090672)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
在我行办理贷款 350000 元，到期日为
2016 年 3 月 12 日，截止到 2018 年 1 月
22 日共结欠贷款本金 350000 元，欠息
约 50505 . 43 元。我行现将该笔贷款债
权进行转让。

特此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1 日

债权转让公告
钱 万 胜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725196807250753)于 2012 年 1 月 6 日
在我行办理贷款 300000 元，到期日为
2013 年 1 月 5 日，截止 2018 年 3 月 16
日，结欠本金 30 0 0 0 0 元，结欠利息
138379 . 22 元。我行现将该笔贷款债权
进行转让。

特此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1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张 永 强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725198102160693)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在我行办理贷款 30000 元，到期日为
2015 年 9 月 5 日，截止 2018 年 3 月 16
日，结欠本金 3 0 0 0 0 元，结欠利息
13898 . 21 元。我行现将该笔贷款债权进
行转让。

特此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1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下支行

受托资产处置公告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山东三联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债权，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下支行受华融
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开转让处置，处
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能够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
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公开竞价：有意竞价者请与联系人进行联系了解竞价等相关情况。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82735588-5812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高先生 联系电话：82735588-5818
联系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 320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下支行
二 0 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债 权 清 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 2018 年 3 月 2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债务
人名
称

所在
地

本金 利息
担保
方式

其中

保证情况
质押
情况

抵押情况

1

山东
三联
集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济 南
市 历
下 区
趵 北
路 12
号

359 ，358 ，290 . 13 614 ，556 ，357 . 72
抵押、
保证

1、山东三联
城市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保 证 9 5 2 5
万元：2 、山
东三联汇泉
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保证
6 9 8 . 9 6 万
元。

1 、市中区土屋村南
侧、十六里河镇石
青崖兴隆村以北土
地，面积 116567 平
方 米 ，抵 押 金 额
21604 万元。2、即墨
市田横岛房产，面
积 1 5 5 8 9 . 6 5 平方
米，抵押金额 4000
万元。

债权转让公告
我行拟对范伦 1 笔不良贷款

债权转让，有意者请与我行联

系，电话 8312333 。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0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对以下标的依法

按现状在本公司拍卖厅以电子竞价或现场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1 、位于烟台莱州市郭家店镇驻地房产三处和土地一宗(莱房权证

郭家店镇字第 2003111198 至 2003111200 号，建筑面积共 5505 . 43 平方
米；莱州国用 03 字第 2062 号，地号 106-3-2C ，使用面积 17758 平方米)

2 、位于烟台牟平区人民政府文化街道办事处文化里村委会房产
(烟房权证牟字第 001822 至 001825 号，建筑面积共 4780 . 04 平方米)

二、拍卖标的展示日期和地点：自公告之日起于标的所在地现场
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保证金每个标的 50 万元。竞买人须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上午 11 时前(到账为准)将竞买保证金汇到我公司指
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缴纳的无法取
得拍卖资格。

公司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267 号
联系电话：0535-6628030 13708910889

山东金海岸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1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上午 11 时

在烟台市芝罘区北大街 53 号华夏传媒大厦本公司拍

卖厅公开拍卖：对海阳市恒利印刷有限公司债权一

宗，其中本金 600 万元及相应利息。竞买保证金为 50

万元。本次拍卖参考价为 506 万元。

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请联系查勘。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将保证金缴至我公司，

并于拍卖会前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逾

期不予办理。

联系电话：0535-6267937

山东方正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1 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车辆

拍卖公告
受委托，金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

9 ：3 0 在 中 国 拍 卖 行 业 协 会 网 络 拍 卖 平 台 ( h t t p s : / /
paimai . caa123 . org . cn/)举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车辆拍卖会，品牌类型有：奥迪、天籁、沃尔沃。

展示时间及地点：2018 年 4 月 16 日-17 日在标的所在地
公开展示。

意向竞买者请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 16 ：00 之前将拍卖保
证金 1 万元/辆交至以下账户(户名：金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齐 鲁 银 行 济 南 历 城 支 行 ，账 号 ：
000000726003800003937)，准备有效身份证明(个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联系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拍卖咨询：栾经理 18678879655 网址：www . sdjnpm . com
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风路 101 号齐鲁文化创意基地 4

号楼 5 楼
金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1 日

公 告
张力文女士 身份证号：370481198912230045

2015 年我与你签订《代持股协议》，代你持有山

东洁力血液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80% 股份。协议签订

后，办理相关工商登记。事后我多次与你协商，希望

尽快将股权变更转让给你方，由于你一直未能办理。

现通知你，自公告之日我与你解除代持股协议。希望

你 15 日内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逾期造成损失责

任自负。

声明人：刘燕

2018 年 3 月 28 日

仲裁公告
菏泽汉祥家纺有限公司、卢桂云、许红光:

申请人山东银昱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菏泽汉祥家纺有限公司、卢桂云、许红光之间的追偿
权纠纷一案(2013)菏仲字第 29 号，本委已受理。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次日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后第 10 日下午
15 时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本会驻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地址：菏泽市中华西路
创业大学综合楼西楼五层西首中小企业仲裁庭。

联系电话：0530-6201189
菏泽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4 月 11 日

公 告
临淄区新世纪教育集团：

本局受理的岳婧投诉你单位拖欠其工资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临人社监罚字〔 2018 〕第

008 号)。

自公告起 60 日视为送达。你单位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地址：临淄区桓公

路 9 号)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内向临淄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临淄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

行本行政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

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淄博市临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 0 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公 告
山东华德液压工业有限公司：

本委现已受理石先强、齐铭朋、张志国、孙久州、庄付文、
田志波、姚玲燕、齐玉福、白术芳、刘永杰、张圣诰、刘成芸、张
庆奎、苏浩、周培源、卢圣南、陈富芹、解恒勋、张安民、孙兰涛、
王晶、郑恒会、王山东、孙燕、郝兴飞等二十五人诉你单位关于
支付工资、拖欠工资赔偿金、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争议案。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
知、答辩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
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应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
关证据，不按时提交或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
行。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委开
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济南市长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4 月 11 日

公 告
高密市帅利达鞋厂(注册号：370785600070504 ，经营者：肖

太功)：

本委已受理逄积跃诉你单位劳动工资纠纷案(高劳人仲

案字【2018 】第 159 号)。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根据《山东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答辩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本委定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高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第二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 2018 年 6 月 8 日

前，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高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4 月 11 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根据法律相关规定，以及山东中泰创展典

当有限公司与北京中泰创盈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山东中泰创展典当
有限公司已依法将享有的对牛喜民、牛喜莹、
赵培琴及牛秦生的债权(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债权合计金额：323 . 74 万元)转让给北京中
泰创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现将债权转让事宜
通知各债务人和担保人。

特此公告！
山东中泰创展典当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1 日

公 告
张力文女士 身份证号：370481198912230045

2015 年我与你签订《代持股协议》，代你持有山

东洁力血液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20% 股份。协议签订

后，办理相关工商登记。事后我多次与你协商，希望

尽快将股权变更转让给你方，由于你一直未能办理。

现通知你，自公告之日我与你解除代持股协议。希望

你 15 日内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逾期造成损失责

任自负。

声明人：蔡可如

2018 年 3 月 28 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本人与高世山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本人已将依据 2014 年

12 月 23 日的《债权转让合同》(信鲁-B-2014-014)和相关法律文书，对下
列债务人及其相关担保人所持有的债权，转让给高世山，现予以公告通
知，请下列债务人及其相关担保人，向高世山履行还款义务。

本次转让的债权是依据 2014 年 12 月 23 日的《债权转让合同》
(信鲁-B-2014-014)，所持有的下列债权：对济南天成(集团)对外贸易有
限公司及其担保人济南泰德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对山东银星实业总
公司及其债务担保人山东乐源金银珠宝公司、山东轻工业学院金融职
业学院的债权；对烟台市物资国际经贸公司及担保人山东省烟台市金
属材料公司的债权；对烟台海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烟台市
铣床附件厂的债权；对烟台市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公司及其担保人烟台
市食品进出口公司的债权；对莱阳日生调理食品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
烟台市食品进出口公司、莱阳市外贸冷藏厂的债权；以及依据(2014)芝
民社二初字第 538 号《民事判决书》所持有的对熊凯及担保人蒋艳、熊
希、烟台凯瑞装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依据(2014)芝民社二初字第 539 号
《民事判决书》所持有的对烟台凯瑞装饰有限公司及担保人熊凯及、蒋
艳、熊希的债权。

芦浩
2018 年 4 月 11 日

仲裁公告
(2018)济仲裁字第 1423 号

颜静：

申请人山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颜

静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会已于二 O 一

八年三月十五日依法予以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请

被申请人颜静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会领取

(2018)济仲裁字第 1423 号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申请书副本，到期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济南仲裁委员会

二 O 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